曲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16年度信息公开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的规定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通知要求，编制本年度报告。报告内容包括概况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、因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情况、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。本报告数据统计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。

一、概况

2016年，曲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规定，依法、全面、准确、及时向社会公布各类食品药品信息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序推进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（一）主动公开信息情况。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间，累计公开政府信息90余条。工作动态类信息63条，占70%；公告通知类信息20条，占22.2%；政策法规类信息10条，占11.1%。公开内容涉及组织机构、部门职责、领导分工、权责清单、规范性文件、政策解读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应急处置、监督管理、其他应主动公开的信息等方面。

（二）公开措施。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，我局主要通过三种形式发布政府信息：

1、济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，

地址：http://shiyaojianju.jining.gov.cn；
曲阜市政府门户网站，

地址：http://xxgk.qufu.gov.cn:25997；
3、各级各类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杂志等媒体。
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完善依申请公开流程，社会公众、社会团体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，依法在规定时限内予以答复，并做好相应服务工作，满足社会公众和社会各界获取和利用政府信息的需求。对申请内容不明确和不符合公开条件的申请事项，耐心做好申请人的说明解释工作，引导公众正确行使申请权和救济权。

四、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

2016年度，我局全部免费提供各类公开信息。

    五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

2016年度，我局没有出现因政府信息公开和办理依申请公开、更正政府信息产生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事件。

六、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完成情况

严格按照市委、市政府要求，积极部署，扎实推进，全面完成了政府信息公开各项任务。充分发挥政府网站、济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、今日曲阜等信息平台优势，多方位、多角度、多层次宣传在监管工作中的创新举措，及时公布食品药品相关信息，树立部门形象，提升部门地位。同时，通过“3•15”消费者权益保护日、食品安全宣传周等大型宣传活动，宣传和公开日常监管各类信息，提高公众食品药品安全意识。

七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，但信息公开的工作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，内容还不够全面、规范。今后将进一步健全完善信息公开工作制度，丰富信息公开内容，拓展信息公开的渠道和手段，让公众充分了解我市食品药品监管方面各类信息。

